
油尖旺區議會第 117/2016 號文件 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1 6 年 6 月 2 3 日 舉 行 )  
 

編 號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 
     

1  介 紹 社 區 重 點 項 目

計 劃 工 作 小 組 職 權

範 圍  

 小 組 成 員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。  －  

     
2 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

進 度 匯 報  
 會 上 通 過 將 與 伙 伴 機 構 新 家 園 協 會 ( “新 家 園 ” )協 商

不 同 團 體 訂 場 的 優 次 先 後 ， 並 在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

完 成 後 再 商 討 細 節 。  

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( “民 政 處 ” )  

     
3  社 區 參 與 及 宣 傳 活

動  
 小 組 成 員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：  

( i )  研 究 以 何 種 形 式 製 作 各 條 隧 道 的 壁 畫，並 考

慮 增 加 進 行 美 化 的 隧 道 數 目 ；  

( i i )  研 究 可 否 延 長 每 項 社 區 參 與 及 宣 傳 活 動 的

時 間 ；  

( i i i )  研 究 各 條 隧 道 的 壁 面 美 化 內 容 是 否 一 致 ；  

( i v )  研 究 將 隧 道 壁 面 美 化 項 目 與 中 心 壁 面 設 計

比 賽 配 合 一 起 進 行 ；  

( v )  盡 量 延 長 壁 畫 的 展 示 時 間，甚 至 永 久 保 留 隧

道 壁 畫 ；  

民政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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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向 路 政 署 查 詢 隧 道 何 時 進 行 維 修 工 程，以 便

配 合 工 程 日 期，避 免 隧 道 在 美 化 壁 面 後 不 久

便 需 進 行 維 修 ， 導 致 壁 面 的 美 化 成 果 被 移

除 ；  

( v i i )  詢 問 路 政 署 對 壁 面 美 化 物 料 的 要 求 ； 以 及  

( v i i i )  在 油 尖 旺 多 元 文 化 活 動 中 心 預 留 一 道 牆

壁 ， 以 馬 賽 克 畫 的 方 式 進 行 美 化 。  
 

     
4  其 他 事 項   小 組 成 員 通 過 ：  

( i )  提 醒 少 數 族 裔 人 士，可 在 區 議 會 網 頁 參 閱 會

議 記 錄 及 收 聽 會 議 錄 音 ；  

( i i )  邀 請 伙 伴 機 構 新 家 園 派 代 表 列 席 下 次 會 議 ；  

( i i i )  在 民 族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 上，向 少 數 族 裔

人 士 報 告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 進 度 ；  

( i v )  考 慮 正 式 邀 請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參 與 討 論 社 區

重 點 項 目 計 劃 ； 以 及  

( v )  備 悉 有 關 邀 請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參 與 隧 道 壁 面

美 化 項 目 及 中 心 壁 面 設 計 比 賽 的 意 見 。  
 

民政處  
油尖旺區議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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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8 月  

 -  2  -  


